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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组织2021年哲学
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院、社科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党委党校、社科联，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及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财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2020—2024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规划》（中宣发〔2019〕51号，以下简称《规划》）精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制定了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实施方案（见附件1），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修主题
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突出政治训练、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干、品行优良、学风扎实，适应新时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的人才队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选送学员要求
（一）请各选派单位根据2021年研修期次和分配名额，严格对照《规划》中有关优化学员结构的具体要求选调研修学员。本次研修共4期，同时举行，共400余人。学员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教学科研骨干，或正处级以上级别的业务骨干，已参加过研修的原则上不再选调。

（二）请部属、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严格把关选报本校研修学员，须优先选派学校法学院负责同志或法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三）地方高校（不含部省合建高校）研修学员由本省（区、市）教育厅（教委）或党委教育工作部门统一审核选报。

（四）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和理论处长；各省（区、市）党委讲师团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负责同志或宣讲骨干；各副省级城市党委宣传部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各地市级党委宣传部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主要负责同志，名单由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根据本地区实际工作情况统一选报。

（五）各省（区、市）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社科联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负责同志或相关部（室、所）负责同志及业务骨干。

（六）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分管副书记、副厅长或相关业务处长。

（七）国家重要理论学术期刊及重点出版社、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国家高端智库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负责同志。

（八）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企业选派尚未参加研修的宣传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九）请各选派单位严格落实选调学员健康管理主体责任，对学员开展流行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工作，以上三项均无异常方可入学。报到前2天内，由所在单位组织学员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填写《学员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学员要按时报到，原则上不得请假。学员学习期间实行封闭管理，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外出离校的，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学员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学员参加会议、出国考察和承担其他工作任务。
（十）各选派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定》，在学员参训前及时进行纪律提醒，要求学员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学习培训、疫情防控、安全保密、廉洁自律等各项纪律规定。
（十一）学员医疗费用就医时交纳现金，凭收据回原单位报销。

（十二）学员学习期间，食宿费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原单位承担生活补贴和往返交通费用。

（十三）请在研修报名系统（http://bm.sinoss.net）认真填写并打印《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单位负责人、学员信息登记表》（附件3）1份和《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员登记表》（附件4）3份，于2021年11月20日前，将上述表格按份数要求一并邮寄至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若有照片不能上传的情况，可将照片发至电子邮箱yanxiu@moe.edu.cn。

三、报到要求
（一）报到地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7号楼。

（二）报到时间：

2021年12月12日（周日）9：00—18：00。
（三）报到注意事项：

1.学员报到时，中共党员携带开具给“六部门研修班”的组织关系证明信。

2.学员入学自备要求的著作和文件进行自学。
3.请各单位提醒学员按时报到，学员持本通知原件或复印件、核酸检测报告、学员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报到。开班前一周，研修工作小组联络员将通过短信形式与学员确认研修事宜。
4.学员前来报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应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卫生，尽量保持与其他人员的距离，减少在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停留时间。入学当日，学员须无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腹泻、头疼等症状，且14天内无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无接触疑似、确诊患者史。
5.根据疫情防控要求，2021年不安排外地考察。学习活动结束后离京返回所在单位。
联 系 人：段洪波  刘辰羽
联系电话：010-66097563
传    真：010-66096630
电子邮件：yanxiu@moe.edu.cn

地    址：北京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社科司

邮    编：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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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组织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
科研骨干研修的实施方案
为组织好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根据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财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2020—2024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规划》（中宣发〔2019〕51号）精神，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突出政治训练、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干、品行优良、学风扎实，适应新时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的人才队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学习著作和文件
1.《党的十九大报告》

2.《中国共产党章程》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卷）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及其课件
7.《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8.《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9.《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0.《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闻通稿）》
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新闻通稿）》
12.《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5.《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新闻通稿）
16.《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
1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8.《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19.《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20.《中国共产党简史》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22.《社会主义发展简史》
23.《改革开放简史》
2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27.《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8.《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29.《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30.《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8月18日修订）》
31.《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

32.《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

33.《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三、具体安排

（一）班额

本次研修班分四期，每期110人左右。

（二）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1年12月13日至24日
2.地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三）研修总结

围绕研修内容，结合思想实际，学员每人写一份学习总结。
（四）返程安排

学习活动结束后，学员就地返回所在单位。
附件2
2021年研修班学员名额分配表
	单  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北京大学
	1
	1
	1
	0

	中国人民大学
	1
	1
	1
	0

	清华大学
	1
	1
	0
	0

	北京科技大学
	0
	0
	1
	0

	北京交通大学
	0
	0
	1
	0

	北京邮电大学
	0
	0
	0
	1

	北京化工大学
	0
	1
	0
	0

	中国农业大学
	0
	0
	1
	0

	北京林业大学
	0
	0
	0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0
	1
	0

	北京师范大学
	1
	1
	0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1
	0
	0
	1

	中国传媒大学
	1
	0
	0
	1

	北京语言大学
	0
	1
	0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
	0
	1
	0

	中央财经大学
	1
	0
	0
	1

	中国政法大学
	1
	1
	0
	1

	国际关系学院
	0
	1
	0
	0

	中央音乐学院
	0
	1
	0
	0

	中央戏剧学院
	0
	0
	0
	1

	中央美术学院
	0
	0
	1
	0

	南开大学
	0
	1
	1
	1

	天津大学
	0
	1
	0
	1

	华北电力大学
	1
	0
	0
	0

	东北大学
	1
	0
	1
	0

	大连理工大学
	0
	0
	1
	0

	吉林大学
	1
	0
	1
	0

	东北师范大学
	1
	1
	0
	1

	东北林业大学
	0
	0
	1
	0

	复旦大学
	1
	0
	1
	1

	上海交通大学
	0
	1
	1
	0

	同济大学
	0
	1
	0
	1

	华东理工大学
	0
	0
	0
	1

	东华大学
	0
	0
	1
	0

	华东师范大学
	1
	0
	1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0
	0
	1

	上海财经大学
	0
	1
	1
	0

	南京大学
	1
	1
	0
	1

	东南大学
	0
	0
	0
	1

	中国矿业大学
	0
	0
	1
	0

	河海大学
	0
	0
	0
	1

	江南大学
	0
	1
	0
	0

	南京农业大学
	0
	0
	1
	0

	中国药科大学
	0
	0
	0
	1

	浙江大学
	1
	1
	1
	1

	合肥工业大学
	0
	0
	1
	0

	厦门大学
	1
	1
	0
	1

	山东大学
	1
	1
	0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
	0
	0
	0

	中国海洋大学
	0
	0
	1
	0

	武汉大学
	1
	0
	1
	1

	华中科技大学
	0
	1
	1
	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0
	0
	1
	0

	武汉理工大学
	0
	0
	0
	1

	华中农业大学
	0
	0
	1
	0

	华中师范大学
	1
	0
	0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
	0
	1
	0

	中南大学
	1
	0
	1
	0

	湖南大学
	1
	0
	0
	1

	中山大学
	1
	1
	0
	1

	华南理工大学
	0
	1
	0
	1

	四川大学
	1
	0
	1
	1

	重庆大学
	0
	0
	0
	1

	电子科技大学
	0
	0
	0
	1

	西南交通大学
	0
	0
	1
	0

	西南大学
	0
	1
	0
	1

	西南财经大学
	1
	0
	0
	1

	西安交通大学
	0
	0
	1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0
	1
	0
	0

	长安大学
	0
	0
	0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0
	0
	0

	陕西师范大学
	0
	0
	1
	0

	兰州大学
	0
	1
	0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0
	0
	1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0
	1
	0
	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0
	0
	1
	0

	河北大学
	1
	0
	0
	0

	山西大学
	0
	0
	0
	1

	内蒙古大学
	0
	0
	0
	1

	南昌大学
	0
	0
	1
	0

	郑州大学
	0
	0
	0
	1

	广西大学
	0
	1
	0
	0

	海南大学
	1
	0
	0
	0

	贵州大学
	0
	1
	1
	0

	云南大学
	0
	0
	0
	1

	西藏大学
	0
	1
	0
	0

	青海大学
	0
	0
	0
	1

	宁夏大学
	1
	0
	0
	0

	新疆大学
	0
	1
	0
	0

	石河子大学
	1
	0
	0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0
	1
	0

	北京理工大学
	1
	0
	0
	0

	哈尔滨工业大学
	0
	0
	1
	0

	哈尔滨工程大学
	0
	1
	0
	0

	南京理工大学
	0
	1
	0
	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0
	1
	0

	西北工业大学
	0
	0
	0
	1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1
	0
	0
	0

	北京协和医学院
	0
	1
	0
	0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
	0
	0
	0

	外交学院
	0
	1
	0
	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
	0
	1
	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0
	1
	0
	0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1
	0
	0
	0

	公安海警学院
	0
	0
	0
	1

	铁道警察学院
	1
	0
	0
	0

	北京体育大学
	0
	1
	0
	0

	中央民族大学
	0
	1
	0
	0

	中南民族大学
	1
	0
	0
	0

	西南民族大学
	0
	1
	0
	0

	西北民族大学
	0
	0
	0
	1

	北方民族大学
	0
	0
	1
	0

	大连民族大学
	0
	1
	0
	0

	中国民航大学
	1
	0
	0
	0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0
	1
	0
	0

	防灾科技学院
	0
	0
	0
	1

	华北科技学院
	0
	0
	1
	0

	大连海事大学
	0
	1
	0
	0

	上海海关学院
	0
	1
	0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0
	0
	0

	中国科学院大学
	0
	0
	0
	1

	华侨大学
	0
	0
	1
	0

	暨南大学
	0
	1
	0
	0

	南京森林公安学院
	0
	1
	0
	0

	中华女子学院
	0
	1
	0
	0

	北京印刷学院
	0
	1
	0
	0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1
	0
	0
	0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0
	0
	1
	0

	国家高端智库
	1
	1
	1
	1

	中央和国家机关
	2
	2
	2
	2

	中央主要新闻单位
	2
	2
	2
	2

	中国社科院（含中国社科院大学）
	1
	2
	1
	2

	中管企业
	1
	0
	1
	1

	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
	2
	2
	2
	2

	各副省级城市宣传部、地市级宣传部
	5
	5
	5
	5

	各省区市党委讲师团
	3
	3
	3
	3

	各省区市党校（行政学院）
	1
	1
	1
	0

	各省区市社科院
	2
	2
	2
	2

	各省区市社科联
	1
	1
	1
	1

	重要理论学术期刊及重点出版社
	2
	1
	2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1
	2
	2
	1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
	1
	1
	2

	河北省教育厅
	1
	0
	1
	1

	山西省教育厅
	1
	0
	0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0
	1
	1
	0

	辽宁省教育厅
	1
	1
	1
	1

	吉林省教育厅
	1
	0
	1
	1

	黑龙江省教育厅
	1
	1
	1
	0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
	2
	1
	2

	江苏省教育厅
	2
	2
	2
	2

	浙江省教育厅
	2
	2
	2
	1

	安徽省教育厅
	2
	1
	2
	2

	福建省教育厅
	1
	2
	2
	1

	江西省教育厅
	2
	1
	1
	2

	山东省教育厅
	2
	2
	2
	1

	河南省教育厅
	1
	1
	1
	1

	湖北省教育厅
	1
	1
	0
	1

	湖南省教育厅
	2
	1
	1
	2

	广东省教育厅
	2
	1
	1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1
	0
	0
	1

	海南省教育厅
	0
	1
	1
	0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1
	2
	2
	1

	四川省教育厅
	1
	1
	1
	1

	贵州省教育厅
	1
	1
	0
	1

	云南省教育厅
	1
	0
	1
	1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0
	1
	1
	0

	陕西省教育厅
	2
	1
	2
	1

	甘肃省教育厅
	1
	1
	1
	1

	青海省教育厅
	1
	0
	0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0
	0
	0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1
	2
	1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0
	1
	1
	0

	军队院校
	8
	8
	8
	8


注：其他研修名额分配附后。
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8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北京1人、河北1人
第二期：上海1人、江苏1人
第三期：安徽1人、福建1人
第四期：重庆1人、贵州1人
各副省级城市党委宣传部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8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广州市1人、武汉市1人
第二期：沈阳市1人、成都市1人
第三期：杭州市1人、大连市1人
第四期：青岛市1人、深圳市1人
各地市级城市党委宣传部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12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天津1人、山西1人、吉林1人
第二期：上海1人、江苏1人、浙江1人
第三期：安徽1人、福建1人、江西1人
第四期：河南1人、湖南1人、广西1人
各省（区、市）党委讲师团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12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海南1人、重庆1人、贵州1人
第二期：云南1人、西藏1人、陕西1人
第三期：青海1人、宁夏1人、新疆1人
第四期：安徽1人、天津1人、兵团1人
各省（区、市）党校（行政学院）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3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山西1人
第二期：江西1人
第三期：海南1人
各省（区、市）社科院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8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河北1人、内蒙古1人
第二期：河南1人、广西1人
第三期：云南1人、西藏1人
第四期：陕西1人、甘肃1人
各省（区、市）社科联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4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青海1人
第二期：新疆1人
第三期：兵团1人
第四期：北京1人
国家重要理论学术期刊及重点出版社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6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人
第二期：《文史哲》1人
第三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人、外文出版社1人
第四期：《新华文摘》1人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及单位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8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1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宣传工作局（党委宣传部）1人
第二期：共青团中央宣传部1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1人
第三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1人、中国民用航空局宣传部门1人
第四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1人、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1人
有关企业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3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1人
第三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人
第四期：中国农业银行1人
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8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人民日报社1人、新华通讯社1人
第二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人、求是杂志社1人
第三期：解放军报社1人、光明日报社1人
第四期：经济日报社1人、学习时报社1人
国家高端智库研修安排表

2021年度（4人）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1人
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人
第三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人
第四期：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1人
附件3

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
单位负责人、学员信息登记表
（样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

	主管领导姓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负责部门
	​

	部门领导姓名
	​
	职  务
	

	办公电话
	​
	手  机
	

	联络员姓名
	​

	办公电话
	
	手 机
	

	通讯地址
	
	邮 编
	

	期  次
	姓 名
	身份证号

	
	
	

	
	
	

	
	
	

	
	
	


注：表格信息在网上填写好之后，在线打印盖章即可；

所有信息都必须填写。

附件4

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
学员登记表
（样表）
  期次：
	姓  名
	
	单  位
	​
	

	性  别
	​
	民  族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
	

	专业技术职务
	​
	专业研究方向
	​
	

	最高学位
	​
	最高学历
	​
	

	手机
	​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
	电子邮箱
	​

	是否使用清真食堂
	​

	主要学习和工作简历：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地市级以上医院盖章）

                                                   年    月    日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部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由学校党委出具意见；地方高校由主管教育工作部门出具意见；其他由各主管单位出具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表格信息在网上填写好之后，在线打印盖章即可；

  所有信息都必须填写。

附件5
研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请使用Google或火狐浏览器）

一、研修单位使用说明
研修单位登录系统，网址为http://bm.sinoss.net

第一步：单位注册。单位类别不能选错。

注意：1.地方高校待省级主管部门注册后方能注册；
2.军队院校不需要注册，学员直接注册即可。

第二步：单位通知学员填写报名信息。
第三步：单位收集学员纸质报名表。
第四步：单位打印登记表（操作—更多信息—导出单位信息登记表）。

第五步：单位邮寄纸质报名材料。将加盖单位党组织章的《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单位负责人、学员信息登记表》1份，盖了医院体检章、单位党组织章的《2021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学员登记表》3份，EMS或者顺丰邮寄到“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社科司 研修班收 010-66097563”。

说明：

1.地方高校的学员报名表和学员汇总表，先寄到省级主管部门，由省级主管部门盖章后统一寄到教育部；

2.军队院校的报名表交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3.其余单位（含部省合建高校）的报名表、汇总表直接寄到教育部。

二、学员报名使用说明
学员登录系统，网址为http://bm.sinoss.net

第一步：点击“学员报名”，填写完整的个人基本信息（学员提前准备一张电子免冠照片、300字以内的简历）。

第二步：点击“导出登记表”，打印并贴上照片。

第三步：到医院体检，并加盖医院公章或者医院体检章。

第四步：把表格交所在单位，学员完成报名。
附件6
学员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

单位（盖章）：
	姓    名
	
	联系电话
	

	参训班次名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紧急联系人姓名
	
	紧急联系人电话
	

	本人及共同居住人
近14天内有无进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有         无   

	本人及共同居住人
有无接触疑似、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史
	有         无    

	报到前2日内
核酸检测合格报告
	有         无   
	核酸采样
时   间
	

	有无接种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
	有         无   
	接种疫苗
时    间
	

	目前健康状况（有则打“√”，可多选）：
发热（    ）   咳嗽（    ）   咽痛（    ）      胸闷（    ）
腹泻（    ）   头疼（    ）   呼吸困难（   ）   恶心呕吐（   ）   
无上述异常症状（       ）

	其他需要
说明情况
	


本人承诺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填报人签名：                 填报日期：
	（此件依申请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1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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